转发市妇联《关于做好“南粤巾帼十杰”

及省“三八红旗手（集体）”推荐工作

的通知》的通知
市直机关各单位妇委会：

“南粤巾帼十杰”及省“三八红旗手（集体）”推荐工作已经开始，现将市妇联《关于做好“南粤巾帼十杰”及省“三八红旗手（集体）”推荐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推荐上报，具体事项如下：
1、第六届“南粤巾帼十杰”候选人登记表，包括500字主要事迹材料。

2、广东省“三八红旗手”推荐表，包括500字主要事迹材料。

3、广东省“三八红旗集体”推荐表，包括500字主要事迹材料。

以上材料为预报的推荐材料，正式向省妇联推荐的人选待市妇联审核确定后，再按详细要求报送。请务必将预报的推荐材料电子版于2009年12月23日（下周三）上午12点前报送至市直机关妇工委邮箱（szjgfgw@163.com）。请登录“深圳机关党建在线”（ www.szjgdj.gov.cn）下载通知（表格）电子版。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吴燕  82104909、13316929229

附件:
《关于做好“南粤巾帼十杰”及省“三八红旗手（集体）推荐”工作的通知》
                     深圳市直属机关妇女工作委员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深妇通〔2009〕60号
关于做好“南粤巾帼十杰”
及省“三八红旗手（集体）”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区妇联，光明新区妇工委，坪山新区组织人事局，市直机关、市委教育工委、市委卫生工委妇工委，市总工会女工委：
省妇联日前下发通知，将于2010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后，评选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的第六届“南粤巾帼十杰”、省“三八红旗手”、省“三八红旗集体”。为做好推荐评选和材料上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名额分配

分配给我市的名额：省“三八红旗手”6名；省“三八红旗集体”4个；第六届“南粤巾帼十杰”我市拟推荐一名候选人，各有关妇女组织有符合评选条件的候选人可推荐申报，由市妇联从中选优参加省妇联的评选。

二、评选条件

（一）第六届“南粤巾帼十杰”评选条件

⒈年满18周岁、在广东工作满2年以上（户籍不限）的女性公民。

⒉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⒊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本地或本行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⒋热心社会公益，弘扬家庭美德，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良好导向作用。
    ⒌获得过省（部）级或地市以上荣誉称号。

（二）省“三八红旗手”评选条件

1. 年龄满18周岁、在广东工作生活2年以上（户籍不限），从事各行各业的城乡女性公民。

2.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

3.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拼搏，锐意进取，成绩显著，为广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4. 自觉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积极弘扬家庭美德，乐于奉献，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

5. 曾荣获地级以上市级“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或受过省级以上部门、系统表彰。

（三）省“三八红旗集体”评选条件

1. 以女性为主体的单位或组织。

2.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女职工爱岗敬业、积极进取、团结协作，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半边天”作用突出，工作业绩显著。
3.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成绩突出，为广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4. 曾荣获地级以上市级“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或受过省级以上部门、系统表彰。

三、具体要求

此次评选表彰活动是省妇联庆祝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各有关妇女组织要高度重视，按有关程序严格把关，积极推荐。

（一）推荐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考虑界别、行业、民族等方面的代表性，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推荐具有先进性、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候选对象，尤其要深入基层，从第一线的普通工作者中推选兢兢业业、默默奉献、成绩突出的先进典型；局级以上（含局级）女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参评；全市妇联系统的干部及单位的参评比例不超过15%（含15%）。
（二）请务必于2009年12月22日（星期二）前将推荐候选的第六届“南粤巾帼十杰”、省“三八红旗手”和省“三八红旗集体”（填报登记表、事迹材料500字左右）预报市妇联宣教部，需要时再按以下两项要求报送材料。

1．省“三八红旗手”、省“三八红旗集体”填报登记表（登记表中主要事迹一栏要事迹突出，文字简练，不超过500字）及事迹材料（2000字左右）一式五份并附电子版，于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前报市妇联宣教部。

2．第六届“南粤巾帼十杰”填报登记表（登记表中主要事迹一栏要事迹突出，文字简练，不超过500字）及事迹材料（3000字左右）一式五份并附电子版，本人一寸近期彩色标准照片5张并附电子版，于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前报市妇联宣教部。
联系人：陈和香

电  话：83140834、83140803（传真）

地  址：福田区景田路妇儿大厦1503室

E-mail:fulianxuanjiao@tom.com

附件：1. 第六届“南粤巾帼十杰”候选人登记表

2. 广东省“三八红旗手”推荐表

3. 广东省“三八红旗集体”推荐表

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主题词：党派团体  表彰  评选△  通知 

	深圳市妇女联合会办公室
	2009年12月14日印发

	
	（共印20份）


附件1

第六届“南粤巾帼十杰”候选人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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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妇联评审小组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此表各项内容；

2.500字主要事迹简介必须填写，30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另附页；

3.此表可复印。如另制表格，内容和规格需与此表一致。
附件2
广东省“三八红旗手”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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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此表各项内容；
2.需附2000字以内事迹材料；

3.此表可复印。如另制表格，内容和规格需与此表一致。
附件3
广东省“三八红旗集体”推荐表

	单位名称
	

	人    数
	
	女性人数
	

	负责人姓名
	
	性别
	
	职务
	

	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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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此表各项内容；

2.需附2000字以内事迹材料；；

3.此表可复印。如另制表格，内容和规格需与此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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